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学院文件  

 

生命〔2021〕2号                    签发人：马闯 

 

退休人员使用公用房屋管理暂行规定 

 

各系（室）、中心： 

《退休人员使用公用房屋管理暂行规定》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

行。 

 

                               

 

生命学院 

                             2021 年 5 月 8 日 

 

 

 



 

退休人员使用公用房屋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规定中的公用房屋是指产权属于学校，由学院

统一管理使用的用于教学、科研、办公等各类用途的房屋。 

第二条 拟退休人员应在接到学校退休预告通知后科学

研判在研科研项目、指导研究生等情况，提前做好相关工作

的交接，做好退休准备。退休时腾退公用房屋，将钥匙交回

党政综合办公室。未经学院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办公室

或实验室私自交于他人使用。 

第三条 已退休人员原则上不得继续占用、使用学院公

用房屋。 

第四条 退休人员确因以下特殊情况，需要在退休后短

期使用公用房屋的，须在退休前至少半年向学院提出延期腾

退房屋申请。 

1.主持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在退休时执行期未结束（以

项目合同截止日期为准）。 

2.招收的研究生不能在基本学习年限内毕业。 

第五条 延期腾退房屋申请需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

同意。学院批准延期腾退房屋的最大时限截至科研项目执行

期结束一个月或研究生答辩通过之日起一个月。学院未批准

延期腾退房屋申请的，使用人在到达退休时间时必须腾退公

用房屋。 



第六条 经学院批准延期腾退的科研用房，在延期内，退

休人员的人员定额面积统一按四级教授标准计算，遵照《生

命科学学院公用房屋有偿使用实施办法》之规定计算缴纳房

屋使用费。 

第七条 对已退休后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本

人可以向学院提出用房申请，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后，可酌

情考虑提供办公用房至项目执行期结束。 

第八条 对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腾退公用房屋的退休人

员，学院将报人事处、离退休处等部门，从本人津贴中扣缴

房屋使用费并上报校纪检委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本规定由党政综合办公室解释。 

 

 

 

 

抄送：国有资产管理处 

 

抄发：各系（室）、中心 
 

生命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1年 5月 8日印发  

 


